
                                              

台中市才藝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子女獎學金設置辦法 

100 年 01 月 23 日會員代表大會修正同日實施 
101 年 02 月 12 日會員代表大會修正同日實施 
1020303 第四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實施 
1070325 第五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實施 
1110320 第六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追認 

一、本會為獎助品學兼優之會員直系子女努力求學，藉以達成增進社會福利、協助地方 

    發展教育之目的起見，特訂定本辦法。 

二、凡本會會員參加本會合計滿一年以上之直系子女，現就讀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院校、 

    專科、高中職、國中，其學業平均成績符合在列標準，且每一位會員每年得以申請 

    一名為限，可向本會申請子女獎學金。(會員年資截算至去年 12月 31 日止滿一年) 

（1）大  學：學業成績平均 80分以上(需有必修學分不得有退選狀況)，且各科成 

             績均不得低於 60 分，操行成績 80 分（或甲等）以上，該校未作操行 

             考核則不列入操行項目。延畢者都不予申請。 

（2）專  科：五專一至三年比照高中職，四至五年以及二、三專比照大學辦理。 

（3）高中職：學業成績平均 80分以上，且各科成績均不得低於 60分，操行成績 

             80 分（或甲等）以上，該校未作操行考核則不列入操行項目。 

（4）國  中：學業成績平均 85分以上，操行成績 80分（或甲等）以上，且各科成 

             績均不得低於 60 分，該校未作操行考核則不列入操行項目。 

三、以上得獎辦法，採申請獎學金總平均之分數，依高低順序排列至額滿為止。(部 

    分學校提供為組距則不受理)。如申請人數超出規定名額時，按各組成績高低順 

    序擇優給獎助學金，各組遇人數不足時可從缺。 

四、申請獎學金應提出文件如下： 

（1）獎學金申請表一份（才藝工會官網下載/檔案專區/會員福利/子女獎學金）。 

（2）上學期(9 月到 1月)由學校教務處開立之成績證明單及在學證明。 

（3）申請人與子女戶口名簿影本或其子女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以上所附資料若未齊全恕不通知補件。 

五、申請期限：3月 1日～3月 31 日（郵戳為憑）。 

六、有關獎學金之審查事宜，由本會理監事會選出之審查委員會辦理。 

七、本會獎學金於截止申請後待審查完畢，並訂發獎金日期，通知受獎人來本會具 

    領，沒錄取者恕不退件。 

八、凡塗改成績單分數，或偽造證件以圖冒領者，一經發覺不准申請獎助。 

九、得獎金額如下：（1）大  學：新台幣貳仟元，共 20名。 

    （2）高中職：新台幣壹仟元，共 20名。（3）國  中：新台幣壹仟元，共 20 名。 

十、本辦法不包含各級學校之補校、夜補校、進修班、延畢。 

十一、符合獎助學金申請資格之會員，不得有積欠會費、勞健保費之事，繳清後始得獲  

      頒獎項。  

 



                                              

受理編號： 

台中市才藝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子女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姓名  
此欄位由 

工會填寫 

會員編號  

入會日  

組     別  □大學組  □高中職組  □國中組 

子女姓名  年級（系所）  

學校名稱  
本學期學業 

平均成績  

會員 

聯絡地址 

 

會員 

聯絡電話 
會員手機： 

繳附文件 

申請人請備妥以下資料並打 V，文件缺少以資格不符合處理，恕不另外通知。 

□ 由學校教務處開立之上學期成績證明單【正本】（學校監印，影本無效）。 

□ 由學校教務處開立之在學證明。 

□ 申請人與子女戶口名簿影本或其子女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申請人 

 

請確認內容文件無誤會員簽名或蓋章 

 

※符合獎助學金申請資格之會員，不得有積欠會費、勞健保費之事 

審核 

結果 

□合格 審核人 

□不合格 1 2 3 

不 

符 

原 

因 

□資料不齊全 

□資格不符合 

□名額不足 

   

 


